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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視覺障礙融合教育研習班 

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5月26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10068247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增進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助理人員之視覺障礙特教知能、

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規劃、教學能力及所需相關支持服務技能，以提升教師

及助理人員對視覺障礙學生的瞭解並提高特殊教育服務品質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。 

四、報名資格：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、學生助理人員或資源班行政助

理。 

五、報名研習班人員須有輔導視障生，並依以下順序錄取：  

（一）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源班正式教師、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
（二）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教師）、輔導教師或專

任輔導教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（三）普通班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員、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高中特教行

政助理。 

（四）普通班或資源班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及教師證，但不可為兼課或實習

教師。 

六、未逾15人報名則不開班；錄取人數最多30人，超過者依前述錄取順序及送

件時間列備取序位。（請各校就錄取參予研習者，核予公假登記及協助課

務排代） 

七、研習地點：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愛樓（臺北市和平東路一

段129號）為主，僅視障融合教育實務運作觀摩地點暫定臺北市立五常國

小。 

八、研習方式：皆以實體方式為主，如因疫情或不可抗力因素，無法於上述地

點舉辦實體研習，則課程將暫停，並另外通知上課日期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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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育部主管學校：請學校薦派符合報名資格教師參加，並於111年6月

30日（星期四）前將核章後薦派報名表（如附件1）以 Email 方式寄至

nftumay@gmail.com，並通知有意願參加者請同步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

網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進行報名。 

（二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管學校（不含特教學校）：請各地方政府薦派符

合報名資格教師參加，並於111年6月30日（星期四）前將核章後薦派

報名表（如附件1）及縣市薦派總表（如附件2）以 Email 方式寄至

nftumay@gmail.com，並通知有意願參加者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

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同步進行報名程序。 

（三）錄取及備取名單將於7月8日（星期五）前通知學校及各直轄市及縣市

政府，並同步公告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及全國特殊教育

資訊網網站。 

（四）對於報名方式如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連淑美助理，電子信箱：

nftumay@gmail.com 

十、課程規劃：課程內容包含科技在視障教育的應用(36小時)、視覺障礙教材

製作與教法(72小時)和視覺障礙融合教育實務(18小時)三門課程共計126小

時。課程規劃、授課時間和方式如下： 

科技在視障教育的應用 

上課時間 上課模式 課程大綱 時數 授課老師 

7/18 

(一) 
9:30~11:30 實體課程 

1.不同年齡的視覺障

礙學生在融合教育下

的整體特殊需求評估

議題(功能性需求) 

2.不同年齡的盲及低

視能學生功能性課程

介入時間及抉擇議題 

2 謝曼莉 

7/18 

(一) 
11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3.不同年齡的視覺障

礙學生學習科技輔具

的案例議題 

4.科技用在溝通系統

（含視聽觸覺《點

字》學習與使用）—

4 張千惠 

mailto:以Email方式寄至nftumay@gmail.com
mailto:以Email方式寄至nftumay@gmail.com
mailto:以Email方式寄至nftumay@gmail.com
mailto:以Email方式寄至nftumay@gmail.com
mailto:nftumay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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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在視障教育的應用 

上課時間 上課模式 課程大綱 時數 授課老師 

視讀輔具用在讀寫使

用 

7/19 

(二) 
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4.科技用在溝通系統

（含視聽觸覺《點

字》學習與使用）—

聽讀系統使用 

6 
溫 伊 梵 助

教：陳淑萍 

7/20 

(三) 
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4.科技用在溝通系統

（含視聽觸覺《點

字》學習與使用）—

常用書寫系統使用 

6 
溫 伊 梵 助

教：陳淑萍 

7/21 

(四) 
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4.科技用在溝通系統

（含視聽觸覺《點

字》學習與使用）—

常用書寫系統使用 

6 
溫 伊 梵 助

教：陳淑萍 

7/22 

(五) 
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5.科技用在各式教材

轉譯、觸圖製作及使

用技巧 

6.特別的視兼觸圖的

製作及使用技巧 

6 
陳 淑 萍 助

教：梁慧萍 

7/25 

(一) 
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7.科技對視覺障礙學

生學習、生活與定向

行動的協助 

8.科技資源的取得 

6 章雅惠 

 

視覺障礙教材製作與教法 

上課時間 上課模式 課程大綱 時數 授課老師 

7/26(二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1.怎麼教視讀輔具 6 溫伊梵 

7/27(三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2.怎麼教聽讀系統 6 溫伊梵 

7/28(四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3.怎麼教點字讀寫及運

用電腦點字讀寫 
6 

張千惠(3小時) 

溫伊梵(3小時) 

7/29(五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4.怎麼教點字讀寫及運

用電腦點字讀寫 
6 

張千惠(3小時) 

溫伊梵(3小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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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障礙教材製作與教法 

上課時間 上課模式 課程大綱 時數 授課老師 

8/01(一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5.怎麼教常用書寫系統 6 溫伊梵 

8/02(二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6.怎麼教常用書寫系統 6 溫伊梵 

8/03(三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7.怎麼合理調整教科

書、補充教材、評量

卷(國小) 

6 溫伊梵 

8/04(四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8.怎麼合理調整教科

書、補充教材、評量

卷(國中) 

6 溫伊梵 

8/05(五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9.怎麼合理調整教科

書、補充教材、評量

卷(高中) 

6 溫伊梵 

8/08(一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10.怎麼將定向概念融

入於教材教法 
6 章雅惠 

8/09(二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11.視覺障礙學生於普

通班課程及個別學習

活動特殊需求評估及

教材教法規劃 

6 章雅惠 

8/10(三) 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12.怎麼指導助理員入

班正確協助視障學生 

13.視覺障礙教材教具

的製作及介入 

14.在符合原學習目標

下，調整學習技能，

適應於各學科教材教

具調整原則 

6 溫伊梵 

 

視覺障礙融合教育實務 

上課時間 上課模式 課程大綱 時數 授課老師 

8/11 

(四) 
9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1.【普通班教師觀點】視

覺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輔

導實務運作與時間管理—

普通班教師教學、助理員

合作、班級經營、與特師

合作、生生人際適應、自

我倡議、親師溝通、個別

化教育計劃(IEP)的擬定與

運作 

6 

曾秋婷(導師

學科) 

陳佳莉(藝能

科) 

曾國基(體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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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障礙融合教育實務 

上課時間 上課模式 課程大綱 時數 授課老師 

8/12 

(五) 
9:30~12:30 實體課程 

2.【特教教師觀點】視覺

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輔導

實務運作與時間管理—資

源班教師教學、助理員合

作、班級經營、與普師合

作、生生人際適應、自我

倡議、親師溝通、個別化

教育計劃(IEP)的擬定與運

作 

3 溫伊梵 

8/12 

(五) 
12:30~16:30 實體課程 

3.【資源整合】公共資源

(法源及經費)、私人資源

的服務 

3 謝曼莉 

9/20 

(二) 
8:30~15:30 

實體課程 

(地點另

訂) 

4.視障融合教育實務運作

觀摩 
6 章雅惠 

備註： 

1.上課時間皆為早上9：30-12：30，下午13：30-16：30。（如有調整課程及日

期另行通知學員）。 

2.部分實作課程需攜帶個人筆電(無法多人共用一台)。 

3. 課程主題與內容重點依授課教師安排而定。 

4. 視障融合教育實務運作觀摩上課時間預計111年9月20日，課程上課地點

目前暫定為臺北市立五常國小，並配合疫情及校園開放時間有所調整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三門課修業期滿成績合格且缺課時數未逾每門課時數(含)六分之一者

核發研習證明書。 

（二）簽到規定：實體課程之學員到勤情形以紙本簽到表為準，未簽到或代

簽者以缺課論（簽到表送回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簽）。 

（三）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。 

十二、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相關防疫措施： 

（一）本課程因應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，將依照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

新防疫規範辦理，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新聞稿或相關指

引公告隨時配合修正防疫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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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應 COVID-19第二級（含）以下警戒之防疫措施，請參與人員在上實

體課程時務必遵守以下事項： 

１、配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防疫規定，參與學員必須持錄取通知給校門

口警衛查核身分後，始可量測體溫合格後進入校園。 

２、進入校區後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。若有疫情流行地區旅遊史、發燒、

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及身體不適者，當天務必請假。 

３、COVID-19疫情若為第三級（含）以上警戒，則實體課程將停止辦理，

並個別通知學員改期日期，並同步公告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

育研習網站。 

十三、聯絡人資訊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：連淑美助理0933-

352487，E-mail: nftumay@gmail.com。 

 

mailto:nftumay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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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視覺障礙類融合教育研習班實施計畫 

薦派報名表 

姓  名  

性  別 □男    □女    □其他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服務學校（全銜）  

是否有輔導視障生 □有  □沒有 

身分 

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源班正式教師。 

□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
□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□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□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員 

□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 

□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及教師證 

任教領域/科別 

 

經歷 

(如近來曾修習視障相關課程或研習，或相關教學經歷等，若

無則免填) 

飲食傾向 □葷食 □素食 

連絡資訊 

手機： 

Line ID： 

Email： 

特殊服務需求 

□無 

□有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如有特殊服務需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） 

  茲同意本校教師_______________報名參加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視覺障礙類融合教育

研習班。 

  此致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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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教師 
輔導主任 

（或教務主任） 
人事主任 校  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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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視覺障礙類融合教育研習班實施計畫 

縣市薦派總表 

縣市別 編號 學校名稱 姓名 任教領域/科別 身份 
推薦

序位 

 

01    

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資源班正式教師 

□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□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
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

教師） 
□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
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□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
員 

□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
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 

□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 

 

02    

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資源班正式教師 

□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
□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
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
教師） 

□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
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□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
員 

□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
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 

□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 

 

03    

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資源班正式教師 
□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□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
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
教師） 

□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
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□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
員 

□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
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 

□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 

 

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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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別 編號 學校名稱 姓名 任教領域/科別 身份 
推薦

序位 

04    

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資源班正式教師 

□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□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
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
教師） 

□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
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
□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

員 
□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
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 

□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 

 

05    

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資源班正式教師 

□巡迴輔導班正式教師。 
□普通班導師，且班上有
視障學生者（須為正式
教師） 

□輔導教師或專任輔導教

師（須為正式教師） 
□視障學生之學生助理人
員 

□資源班行政助理或私立
高中特教行政助理。 

□代理教師，不限科別 

 

註： 

1.表格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加。 

2.本署將按照各縣市推薦序位、送件時間及推薦人員身份列正、備取。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科長：                局(處)長： 

連絡電話： 

Email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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